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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农机〔2020〕18号

关于做好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试点
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是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的重

要内容，在我省适宜区域加快推进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，对于提

高秸秆机械化还田深度和均匀度、减少耕作层土壤秸秆比例、恢

复提升耕地地力、促进后茬作物壮苗早发和高产稳产具有重要意

义。为加快推动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试点工作规范实施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试点任务

今年在 15个县（市、区）启动开展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

业试点，总结成效和经验，形成技术规范，逐步在全省推广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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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连续秸秆机械化还田地区 2-3年犁耕深翻一遍的目标。各级农

业农村局要积极主动向政府汇报，形成以政府牵头，发改、财政、

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协调配合联动机制，加大政策扶持，

列入政府重要日程和考核内容，抓紧抓实，抓出成效。要加大作

业补助政策、作业技术路线、作业标准以及农机农艺要求等宣传，

提高农民群众对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的知晓率。

二、严格补助政策，加强监管核查

省级财政从现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专项中安排试点地区生态

型犁耕深翻还田补助资金（按 35元/亩测算安排，试点面积已下

达各地），试点地区结合地方财力制定县域范围内统一的补助

标准。补助对象、兑付方式等相关管理要求严格执行《关于印

发2020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和农机深松整地工作实施指导意

见的通知》（苏农机〔2020〕1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

有关规定。由于犁耕深翻补助测算标准比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

补助高，因此犁耕深翻作业实行单独造册管理，防止发生虚报

面积等违法行为。有条件地方应积极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，

加强作业面积、作业质量监测，同时与第三方核查相结合，提

高补助面积的精准度和公信力。如果财政承担全部犁耕深翻作

业费用，且作业面积实现智能检测（或其他能清晰确认作业面

积方法），经县级政府批准，向社会公开后，可以直接补助给

作业农机户。鼓励非试点县（市、区）统筹地方财力，积极开

展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，省级补助标准仍按原秸秆机械化还田

标准测算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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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完善技术路线，提升作业质量

省级成立秸秆机械化还田暨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技术专家

组（附件 1），强化技术研究和指导。各地应立足自身机具配置、

土壤条件、气候状况、种植模式等实际，以秋季稻秸秆犁耕深翻

还田作业为重点，创新优化犁耕深翻装备配套与作业技术模式，

结合试点实践，形成当地生态型犁耕深翻集成装备与技术作业路

线，于 2021年 1月 31日前报送省厅农机装备处和省农机技术推

广站。各地要加大对基层管理人员、农机手技术指导与培训，紧

紧抓住稻秸秆还田后三麦“播量”以及播后“镇压”、“洇水”等生产

管理关键环节，配套完善机播“三麦”田间管理技术，提升还田效果。

四、建设示范基地，强化典型引领

鼓励整村整镇推进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，每个试点县（市、

区）要建设一批示范基地，并在示范基地立牌标识（格式见附件

2）。要从行政推动、政策扶持、技术推广、作业服务、指导培训

等方面，打造生态型犁耕深翻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样板、宣传培

训阵地及固定监测点。要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开展数据监测分析，

强化对比试验和成本测算，使犁耕深翻技术的增产优势能让农民

“看得见”、“学得到”。试点县是我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推进工作基

础比较扎实的地区，要主动作为，先行先试，总结成果，形成可

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典型和具有各地特色的生态型犁耕深翻技术模

式，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高质量发展。

五、加强装备推广，构建长效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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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认真落实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和农机

购置补贴政策，科学合理编制实施方案，加强宣传发动，强化组

织协调，加快适宜犁耕深翻作业大马力拖拉机、铧式犁、圆盘犁、

水田驱动耙等机具的推广应用，提升装备水平和作业能力。要因

地制宜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模式，大力培育新型农机服务组织，

推行自我服务以及“联耕联种”、“托管式”等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

多种服务模式，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具使用效率和效益，努力构建

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长效发展机制。

为掌握试点推进进度，按时间节点要求，请各地在报送《秸

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实施进度周报表》时，同步报送《秸秆机械化

犁耕深翻还田试点作业进度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。并按《指导意

见》要求，做好实施方案和试点总结的报送工作。

附件：1、省农业农村厅秸秆机械化还田暨生态型犁耕深

翻还田技术专家组

2、省级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示范基地标识（格式）

3、省级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试点作业进度统计表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
2020年 9月 10日

抄送：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，省财政厅、省监狱管

理局、省戒毒局，省农垦集团、省沿海开发集团。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 9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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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省农业农村厅秸秆机械化还田暨生态型犁耕
深翻还田技术专家组

为抓好秸秆机械化还田暨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工作，充分发

挥专家在决策咨询、技术指导、培训交流、评价考核等方面的支

撑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省农业农村厅秸秆机械化还田暨生态

型犁耕深翻还田技术专家组。专家组成员和职责如下：

一、专家组成员

组 长：陈新华 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、

二级研究员

副组长：何瑞银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副院长、教授

成 员：张文毅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主任、研究

员

董元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

马 艳 江苏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

长、研究员

张瑞宏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二级教授

王绪奎 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副站

长、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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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龙俊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、研究员

季红波 江苏省农机试验鉴定站副站长、研究员

马拯胞 江苏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

王和平 扬州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研究员

何彦平 江苏省农垦中德作物生产与农业技术

示范园副主任、高级工程师

专家组秘书处设在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，江苏省农业

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、高级工程师张璐任秘书长。

二、专家组职责

（一）研究分析国内外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生态型犁耕深翻还

田技术发展情况，提出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和相关政策建议；

（二）为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的组织实施、

考核评估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；

（三）指导开展适宜地区生态型犁耕深翻装备研发及技术路

线集成优化、标准规范制定等工作；

（四）对生态型犁耕深翻实施县及应用示范基地进行指导培

训；

（五）围绕“十四五”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

规划，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、研讨活动；

（六）承担省农业农村厅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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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省级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示范基地标识
（格式）

实施地点： 镇（乡） 村

实施面积： 亩

技术路线：

1.麦秸秆犁耕深翻还田技术路线

2.稻秸秆犁耕深翻还田技术路线

作业要求:

机具配备:

农艺要求：

专家指导组成员：

（相关技术内容可参考《稻麦玉米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指导意见》

（苏农机推〔2015〕13 号）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完善）



— 8 —

附件 3：

省级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试点
作业进度统计表

统计单位（盖章）： 统计时间：

统计人： 审核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项 目 单位 数 量 备 注

1.全年犁耕深翻作业计划面积 万亩

2.已完成犁耕深翻作业面积 万亩

其中：①夏季已完成作业面积 万亩

夏季已投入作业的机具数量 万台
其中：铧式犁 台、圆盘

犁 台

②秋季已完成作业面积 万亩

秋季已投入作业的机具数量 万台
其中：铧式犁 台、圆盘

犁 台

3.完成犁耕深翻作业中信息化监测面积 万亩 其中：监测设备 台

4.全年补助犁耕深翻作业面积 万亩 补助标准 元/亩

5.全年犁耕深翻作业补助资金 万元 其中:省级资金 万元

工作动态：

填报要求：

1.夏季从 6 月 6 日至 7 月 16 日，秋季从 10月 9日至 12月 9日,每周四上午 12 点前在报送《秸

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实施进度周报表》的同时，通过微信群，同步提交此表到省、市。联系方式：

周忠诚，025-86263026。


